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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扶不不扶扶””““救救不不救救””？？
最最高高法法亮亮明明态态度度
民民法法典典总总则则编编司司法法解解释释
对对正正当当防防卫卫、、未未成成年年人人保保护护等等统统一一裁裁判判标标准准

细化正当防卫制度

据悉，司法解释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细
化习惯的适用规则、监护制度、
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责任、诉讼
时效等制度规则，彰显民法典
强调公平正义、倡导诚实守信
的价值导向。

其中，司法解释细化正当
防卫制度规则，明确规定：对于

正当防卫是否超过必要的限
度，人民法院应当综合不法侵
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危害程
度和防卫的时机、手段、强度、
损害后果等因素判断。

经审理，正当防卫没有超
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
认定正当防卫人不承担责任。
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的，人
民法院应当认定正当防卫人在
造成不应有的损害范围内承担

部分责任；实施侵害行为的人
请求正当防卫人承担全部责任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鼓励见义勇为

在鼓励见义勇为方面，司
法解释明确规定，因保护他人
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受
害人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
条的规定请求受益人适当补偿

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害人
所受损失和已获赔偿的情况、
受益人受益的多少及其经济条
件等因素确定受益人承担的补
偿数额。

此外，司法解释突出强调
权利保护，从保护未成年人、胎
儿利益，规范权利的行使，平衡
失踪人与利害关系人利益等方
面作出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导各级人民
法院正确审理相关案件，统一裁判标准，确保民法典统一正确实施。

司法解释共39条，分为一般规定、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监护、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民事法律行为、代理、
民事责任、诉讼时效和附则9个部分，自本本月月起施行。

>>解读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
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总则编司法解释”)。最高人
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就总则编
司法解释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
提问。

对滥用民事权利具体认定
和法律后果作出规定

总则编司法解释通篇都践
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
体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倡导文明观念，弘扬良好
社会风尚。随着时代发展，权
利的内涵日益丰富，行使方式
也更加多样，与此同时，权利滥
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比如，
有的民事主体为保护自身权益
私装摄像头拍摄、窥视他人的
私密活动，就构成对他人隐私
权的侵害。

根据实践需要，在综合各
方意见基础上，本解释第3条对
滥用民事权利的具体认定和法
律后果作出规定，为相关案件
的审理提供统一的裁判标准，
同时也起到行为导向作用，促
进形成依法文明行使权利的良
好风尚。

将自然人权利
置于突出位置

二是践行平等理念，细化
权利保护规则。本解释将平等
保护权利，特别是自然人权利
置于突出位置。比如，根据“最
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细化
了监护制度，在民事法律行为
和代理制度部分强化了对善意
相对人的保护，在诉讼时效部
分中细化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

利受到损害时的诉讼时效期间
起算规则。

关于欺诈等认定
贯彻诚信原则

三是贯彻诚信原则，维护
交易安全。诚信原则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民事法律制度
中的重要体现。总则编司法解
释关于权利滥用、重大误解、欺
诈、表见代理等认定规则，均贯
彻了诚信原则的要求。比如，
本解释第21条在传承原《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
题的意见(试行)》有关欺诈规定
的基础上，明确了负有告知义
务而故意不告知的，可以认定
为欺诈。这里的告知义务的来
源，包括了法律规定、交易习惯
和诚信原则等。

防卫过当造成不应有损害的
防卫人只承担部分责任

四是褒扬友善品格，鼓励
好人好事。本解释在民事责任
部分作出细化规定，明确了防
卫过当造成不应有损害的，防
卫人只承担部分责任，以及见
义勇为受益人适当补偿数额的
确定规则等。主要目的就是通
过明确认定标准和责任承担，
鼓励民事主体依法积极保护自
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这些规
则就社会生活中应当提倡什
么、反对什么、禁止什么，亮明
了司法的态度，集中体现了“弘
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的价值
导向，有利于发挥司法裁判的
评价、指引、规范功能。

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等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问题一

直为全社会共同关注。民法典
总则编在第二章自然人下专设
监护一节，使父母子女之间的
法律义务进一步明确，有利于
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
为践行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
则，准确适用民法典监护制度，
本解释专设8个条文予以规定。

比如，关于遗嘱指定监护
人，考虑到被监护人是未成年
人的，担任被监护人的父母中
的一方通过遗嘱指定的监护
人，遗嘱生效时是按照法定监
护由有监护能力的另一方担任
监护人，还是按照遗嘱确定监
护人，实践中存有争议。为避
免未成年子女面临监护真空，
本解释第7条第2款明确此时父
母中有监护能力的一方为当然
的法定监护人。

又如，关于协议确定监护
人，本解释第8条第1款明确规
定有监护能力的父母不得通过
协议监护的方式，免除自身对
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职责。

再如，关于监护职责委托
行使，为防止监护人逃避监护
职责，本解释第13条明确受托
人不因监护职责委托行使而成
为监护人，强调监护人身份不
因监护职责委托行使而改变。

此外，本解释第5条关于行
为与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
相适应的认定，以及第36条、第
37条关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诉讼时效
期间的起算、对法定代理人诉
讼时效期间的补充规定等规
则，也是践行未成年人利益最
大化原则的体现。

对表见代理的具体适用
作出规定

本解释第28条就表见代理
的具体适用作出了专门规定。

表见代理制度是信赖保护
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保护善
意相对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
具有重要作用。如何认定“相
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
权”，是适用表见代理制度的关
键问题。

对此，本解释第28条第1款
以《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
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
导意见》第13条规定为基础，结
合理论研究成果和司法实务经
验，明确了认定“相对人有理由
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两个
条件:一是存在代理权的外观；
二是相对人不知道行为人行为
时没有代理权，且无过失。对
上述两种情形的认定需要结合
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
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
象形式要素，以及合同的缔结
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
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
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等因素综
合判断。

此外，本解释第28条第2款
还明确了相对人对行为人实施
民事法律行为时存在代理权的
外观承担举证责任，被代理人
就相对人不构成善意承担举证
责任。这一规则既吸收了司法
实务中的经验做法和学术界的
研究成果，也与《民法典物权编
解释一》有关善意取得规定的
基本思路一致。

■ 延伸阅读

何为“表见代理”?

所谓表见代理，指代理人
虽无代理权但表面上有足以使
相对人相信其有代理权而须由
本人授权之责的代理。

>>案例

遇高空抛物受惊吓摔倒
广州一业主获赔9万余元

2019年5月26日，庾某娴在
位于广州杨箕的自家小区花园
散步，经过黄某辉楼下时，黄某
辉家小孩在房屋阳台从35楼抛
下一瓶矿泉水，水瓶掉落到庾某
娴身旁，导致其惊吓、摔倒，随后
被送往医院救治。次日，庾某娴
亲属与黄某辉一起查看监控，确
认了上述事实后，双方签订确认
书，确认矿泉水瓶系黄某辉家小
孩从阳台扔下，同时黄某辉向庾
某娴支付1万元赔偿。庾某娴住
院治疗22天才出院，其后又因此
事反复入院治疗。由于黄某辉
拒绝支付剩余治疗费，庾某娴遂
向法院提起诉讼。

生效裁判认为，庾某娴散步
时被从高空抛下的水瓶惊吓摔
倒受伤，经监控录像显示水瓶由
黄某辉租住房屋阳台抛下。
2021年1月4日，审理法院判决黄
某辉向庾某娴赔偿医疗费、护理
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
疾赔偿金、鉴定费合计8.3万元；
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民法典总则编
司法解释摘录

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第四条 涉及遗产继承、接

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父母在
胎儿娩出前作为法定代理人主
张相应权利的，人民法院依法予
以支持。

民事责任
第三十条 为了使国家利

益、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
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
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
法侵害，而针对实施侵害行为的
人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
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八十
一条规定的正当防卫。

第三十一条 对于正当防卫
是否超过必要的限度，人民法院
应当综合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
强度、危害程度和防卫的时机、手
段、强度、损害后果等因素判断。

经审理，正当防卫没有超过
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
正当防卫人不承担责任。正当
防卫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
应当认定正当防卫人在造成不
应有的损害范围内承担部分责
任；实施侵害行为的人请求正当
防卫人承担全部责任的，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

实施侵害行为的人不能证
明防卫行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
仅以正当防卫人采取的反击方
式和强度与不法侵害不相当为
由主张防卫过当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 本报综合


